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

规定，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下简称“回购
专户”）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享有参与利润分配的权利。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80,000,000股扣除回购专户1,444,000股后剩余
股份数78,556,000股为基数，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向全体股东以现金方式进行利润分
配，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4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3,142,240元，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2.因公司回购专户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
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
因此，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按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实际现金分红总额÷
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3,142,240÷80,000,000，即每股现金红利为0.039278元，每10股现金红
利为0.39278元。

3.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
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
价－0.039278元/股。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5月19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于 2025年 5月 19日召开的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4年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公司拟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
的总股本扣除回购专户剩余股份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现金方式进行利润分配，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 0.40元（含税），不送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
配。本分配方案公布后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
行权、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
应调整分配总额。

2.本次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是一致的。
4.本次权益分派实施距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不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80,000,000股剔除已回购股份 1,

444,000股后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78,556,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400000元人
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
0.36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
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
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
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
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08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04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9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股东账号

08*****231

股东名称

上海涌平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嘉兴永贞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21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28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1.本次分配方案未以总股本为基数实施存在差异化安排，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10股

分派现金红利及除权除息参考价相关参数详见本公告“特别提示”。
2.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嘉兴博菲控股有限

公司、陆云峰和凌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狄宁宇、胡道雄和张群华；海宁云格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海宁聚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本人/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次公
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在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因送股、
转增等事项增加的股份，亦将同等按照上述安排执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为19.77元/股，2022年权益分派实施后，上述人员在承诺履行期限内的最低减持价格调整为
19.51元/股。2023年权益分派实施后，承诺的最低减持价格将调整为19.42元/股。2024年权
益分派实施后，承诺的最低减持价格将调整为19.38元/股。

七、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海宁经济开发区杭平路16号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朱栩
咨询电话：0573-87639088
咨询传真：0573-87500906
八、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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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证券代码：688184 证券简称：ST帕瓦 公告编号：2025-045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5
年5月21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经全体董事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期限要

求。本次会议由半数董事推选的董事王宝良先生主持，应参会董事9名，实际参会董事9名，

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等的规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豁免董事会会议通知期限的议案》

经审核，董事会同意《关于豁免董事会会议通知期限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经审核，董事会同意选举王宝良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长、

总经理辞去职务并选举董事长、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王宝良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长、

总经理辞去职务并选举董事长、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濮卫锋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长、

总经理辞去职务并选举董事长、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

特此公告。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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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总经理辞去职务并选举
董事长、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长、总经理辞去职务情况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21日收到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张宝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张宝先生因个人身体原因辞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职务，并

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辞职后仍担任公司董事、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职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

定，张宝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张宝先生辞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职务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行及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

二、选举董事长情况

2025年 5月 2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

董事长的议案》，董事会同意选举王宝良先生为公司董事长（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为止。

王宝良先生2016年9月至2022年10月任公司董事长，2022年10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具

备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和管理能力，具备岗位所需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

三、聘任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情况

2025年 5月 2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

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议案》，董事会同意聘任王宝良先生为

公司总经理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意聘任濮卫锋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简历

详见附件）。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为止。

濮卫锋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证明。濮卫锋先生具备

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质，不存

在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禁止任职的情形，任职资格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后续工作中濮卫锋先生将凭借其专业能力与丰富经验，在完善公司

治理、优化信息披露、强化投资者关系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为公司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

障。

濮卫锋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浙江省诸暨市陶朱街道友谊北路57号

联系电话：0575-80709675
邮箱：dongmiban@zhujipower.com
特此公告。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附件：简历

王宝良先生，1964年 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高级工程师。

1984年8月至1994年8月，任浙江省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办事员、分公司经理；1994年8月

至1997年1月，任浙江益坚基础工程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1997年1月至2000年9月，任浙

江泛华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2000年9月至2005年10月，任浙江耀江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2001年1月至2007年8月，任浙江耀江教育实业有限公司董事；2002年7月

至2003年11月，任浙江耀江建设基础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2005年10月至2024年4月，任展

诚建设董事；2011年6月至2024年4月，任浙江展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浙江展诚投

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1年3月至2016年6月，任宁乡湘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

长；2014年9月至2020年12月，任青州市展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7年11月至

2023年8月，任浙江益心达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8年7月至今，任浙江新天实业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2016年9月至2022年10月任公司董事长，2022年10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濮卫锋先生，1983年生，中国国籍，大学本科学历，民革浙江省委会委员，近五年历任西

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投资发展部总监，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总

裁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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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燕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24年度利润分配

现金分红总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现金分红总额调整情况：维持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5.0元不变，现金分红总额由 70,
913,506元（含税）调整为71,927,146元（含税）。

● 调整原因：深圳市燕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自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披露后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已完成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22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归属期以及2023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23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归属期的股票归属登记工

作，具体情况如下：

2022年激励计划归属登记的股票来源为增发股份，本次登记数量为 752,280股，公司总

股本由144,848,536股变更为145,600,816股。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公司因2022年

激励计划股票归属登记导致总股本发生了变动。

2023年激励计划归属登记的股票来源为回购股份，本次登记数量为1,275,000股，导致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总数发生变动，由3,021,524股减少至1,746,524股。

故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数发生变动，可参与利润分配的股数由141,827,012股增加至

143,854,292股。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的比例不变，相应调整2024年度分配总额。

一、调整前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并于2025年5月15日召开了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4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6,306,101.00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润

为人民币380,686,023.21元。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

润分配的权利。公司拟以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中的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00元（含税）。截至2024年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为144,848,536股，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总数为3,021,524股,以此计算

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70,913,506元（含税），占202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

为73.63%。公司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

账户中股份的基数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如后续

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05）。

二、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今的股份变化情况

自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后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已完成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22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第二个归属期以及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23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

个归属期的股票归属登记工作，具体情况如下：

2022年激励计划归属登记的股票来源为增发股份，本次登记数量为 752,280股，公司总

股本由144,848,536股变更为145,600,816股。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公司因2022年

激励计划股票归属登记导致总股本发生了变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15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

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2）。

2023年激励计划归属登记的股票来源为回购股份，本次登记数量为1,275,000股，导致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总数发生变动，由3,021,524股减少至1,746,524股。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5年5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3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21）。

故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数发生变动，可参与利润分配的股数由141,827,012股增加至

143,854,292股。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的比例不变，相应调整2024年度分配总额。

三、调整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依据上述总股本变动情况，及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24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公司按照每股现金分红比例不变的原则，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登记的公司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为基数分配利润。本次利润分配及

调整后的方案如下：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

润分配的权利。公司拟以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中的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00元（含税）。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公司总股本为145,600,816股，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总数为1,746,524股,以此计算合

计拟派发现金红利71,927,146元（含税），占202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为

74.69%。公司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特此公告。

深圳市燕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88312 证券简称：燕麦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5

深圳市燕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认购私募基金份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促进深圳市燕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战略发展，进一步拓展公司业务

领域，借助专业投资机构的投资经验及资金优势，促进公司产业布局优化与完善，有利于公司

长期稳健发展，公司拟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2,000万元认购上海华科致芯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科致芯基金”）6.47%的财产份额。具体情况以

最终签署的合伙协议等法律文件为准。本次投资中公司未对其他投资人承诺保底收益或进

行退出担保。本次对外投资已经公司总经理批准，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本

次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认购私募基金份额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04）。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2025年4月25日，华科致芯基金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2025年 5月 21日，华科致芯基金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

了备案登记手续，并取得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具体信息如下：

基金名称：上海华科致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管理人名称：上海华登高科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2025年05月21日

备案编码：SAYM62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密切关注华科致芯基金后续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燕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3268 证券简称：*ST松发 公告编号：2025临-047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资产交割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拟以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苏州中坤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坤投资”）、苏州恒能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恒能”）、恒能投资（大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能投资”）及陈建华

持有的恒力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力重工”）100%股权，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

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公司于2025年5月16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广东松发陶瓷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032号）。

中国证监会同意公司本次交易的注册申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17日披露的《广

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临-042）。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注册批复后，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的实施事宜。截至本公告日，本

次交易之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割情况

（一）标的资产的交割过户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交易项下标的资产的交割事项已实施完毕，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交易的置入资产为恒力重工100%的股权，截至本公告日，中坤投资、苏州恒能、恒

能投资、陈建华所持恒力重工100%股权过户至松发股份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

毕。

2、本次交易的置出资产为松发股份全部资产与经营性负债，由潮州松发品牌家居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松发品牌家居”）作为松发股份全部资产与经营性负债的置出载体，然后通过股

权转让方式完成。截至本公告日，松发股份所持松发品牌家居100%股权过户至中坤投资的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3、2025年5月22日，松发股份与中坤投资、苏州恒能、恒能投资、陈建华等相关方签署了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与苏州中坤投资有限公司、陈建华、苏州恒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恒能投资（大连）有限公司之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资产交割确认书》，约定

本次置出资产及置入资产的交割日为2025年5月22日，自置出资产及置入资产的交割日起，

即完成交付义务。

自交割日起，置入资产及其相关权利、义务和责任转移至上市公司，置出资产（无论是否

已实际办理完成相关变更登记和过户手续）均归中坤投资所有，中坤投资享有置出资产相关

的一切权利、权益和利益，承担置出资产的风险及其相关的一切责任和义务。因置出资产产

生的所有赔偿（包括但不限于债权人或担保权人的债务清偿及索赔）、支付义务、处罚等责任

及置出资产尚未了结的全部纠纷或争议事项均由中坤投资承担和解决，上市公司均不承担任

何责任。

（二）本次交易尚需办理的后续事项

1、本次交易涉及的置出资产尚待办理相关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以及商标、专利、域名

等资产的过户手续，债权债务的移转手续，员工安置的手续；

2、根据本次交易相关协议、《资产交割确认书》等相关协议的安排，上市公司尚需聘请审

计机构对标的公司过渡期损益进行审阅，并出具专项审阅报告，确定标的资产过渡期产生的

损益；并根据专项审阅结果执行本次交易协议中关于过渡期间损益归属的有关约定；

3、上市公司尚需就本次交易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新增股份的相关登记手续，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办理新增股份上

市的手续；

4、上市公司后续将在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批复有效期内择机进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并就前述发行涉及的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登记

手续，并向上交所申请办理新增股份上市的手续；

5、上市公司尚需向工商主管部门就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中发行股份涉及的注册资

本、公司章程等变更事宜办理变更登记或备案手续；

6、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尚需继续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承诺事项；

7、上市公司尚需继续履行后续的信息披露义务。

二、关于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户情况的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公司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之资产过户情况的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认为：

“本次交易已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决策、审批和注册程序，具备实施资产交割的法定条

件；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该等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合法、有效；置出

资产的全部权利、义务、责任和风险已转移至资产承接方，置出资产权属转移涉及的部分过户

登记手续、债权债务转移手续以及员工安置手续等尚在办理中不影响置出资产的交割，对本

次重组的实施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本次交易尚需办理的后续事项，在交易相关方按照本次

交易相关协议和承诺履行相应义务的情况下，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不会构成本次交易无法

实施的重大风险。”

（二）法律顾问意见

公司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

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标的资产交割情况的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交易已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决策、审批和注册程序，具备实施资产交割的法定条

件；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该等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合法、有效；置出

资产的全部权利、义务、责任和风险已转移至资产承接方，置出资产权属转移涉及的部分过户

登记手续、债权债务转移手续以及员工安置手续等尚在办理中不影响置出资产的交割，对本

次重组的实施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本次交易尚需办理的后续事项，在交易相关方按照本次

交易相关协议和承诺履行相应义务的情况下，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不会构成本次交易无法

实施的重大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3268 证券简称：*ST松发 公告编号：2025临-046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辞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董事、总经理林培群先生

书面辞职申请：公司拟以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苏州中坤投资有限公

司、苏州恒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恒能投资（大连）有限公司、陈建华持有的恒力重工集团有

限公司 100%股权，并向不超过 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2025年5月16日，公司已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广东松发陶

瓷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032
号）。鉴于本次交易存在因社会公众股东持有的股份低于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10%从而导致

上市公司股权分布不再符合上市条件的风险，为保证本次交易的顺利实施，保障上市公司及

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切实利益，防范上市公司因此可能被监管机构采取停牌等监管措施的风

险。林培群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及公司总经理职务，同时申请辞去第六届董

事会发展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

辞职以后，林培群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林培群先

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和公司正常经

营，其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林培群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3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海石湾镇方大炭素办公楼五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25

1,576,566,810

41.745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马卓先生主持本次会议，本次会议以现场和通讯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采取现场与网络相结合的投票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67,818,791

比例（%）

99.4451

反对

票数

7,954,495

比例（%）

0.5045

弃权

票数

793,524

比例（%）

0.0504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67,690,080

比例（%）

99.4369

反对

票数

7,921,653

比例（%）

0.5024

弃权

票数

955,077

比例（%）

0.0607

3.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67,801,260

比例（%）

99.4440

反对

票数

7,948,473

比例（%）

0.5041

弃权

票数

817,077

比例（%）

0.0519

4.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68,912,677

比例（%）

99.5145

反对

票数

7,157,086

比例（%）

0.4539

弃权

票数

497,047

比例（%）

0.0316

5.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67,840,462

比例（%）

99.4464

反对

票数

7,973,461

比例（%）

0.5057

弃权

票数

752,887

比例（%）

0.0479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67,514,953

比例（%）

99.4258

反对

票数

8,139,109

比例（%）

0.5162

弃权

票数

912,748

比例（%）

0.0580

7.议案名称：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67,232,150

比例（%）

99.4079

反对

票数

8,273,503

比例（%）

0.5247

弃权

票数

1,061,157

比例（%）

0.0674

8.议案名称：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63,557,637

比例（%）

99.1748

反对

票数

12,205,440

比例（%）

0.7741

弃权

票数

803,733

比例（%）

0.0511

9.议案名称：关于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52,577,034

比例（%）

98.4783

反对

票数

23,159,529

比例（%）

1.4689

弃权

票数

830,247

比例（%）

0.0528

10.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67,754,469

比例（%）

99.4410

反对

票数

7,929,742

比例（%）

0.5029

弃权

票数

882,599

比例（%）

0.0561

11.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67,811,469

比例（%）

99.4446

反对

票数

7,884,942

比例（%）

0.5001

弃权

票数

870,390

比例（%）

0.055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4

10

11

议案名称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董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
酬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4,499,356

43,341,148

43,398,148

比例（%）

85.3238

83.1030

83.2123

反对

票数

7,157,086

7,929,742

7,884,942

比例（%）

13.7231

15.2046

15.1187

弃权

票数

497,047

882,599

870,399

比例（%）

0.9531

1.6924

1.669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甘肃金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魏彦珩、张明兴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甘肃金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

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
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0516 证券简称：方大炭素 公告编号：2025-023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千佛山东路41-1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9

49

57,305,105

57,305,105

67.3770

67.377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景新海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曹骥出席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7,282,327

比例（%）

99.9602

反对

票数

18,100

比例（%）

0.0315

弃权

票数

4,678

比例（%）

0.0083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7,282,327

比例（%）

99.9602

反对

票数

18,100

比例（%）

0.0315

弃权

票数

4,678

比例（%）

0.0083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7,282,327

比例
（%）

99.9602

反对

票数

18,100

比例（%）

0.0315

弃权

票数

4,678

比例（%）

0.008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7,282,327

比例（%）

99.9602

反对

票数

18,100

比例（%）

0.0315

弃权

票数

4,678

比例（%）

0.0083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7,281,827

比例
（%）

99.9593

反对

票数

19,278

比例（%）

0.0336

弃权

票数

4,000

比例（%）

0.0071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7,118,958

比例（%）

99.6751

反对

票数

182,147

比例（%）

0.3178

弃权

票数

4,000

比例（%）

0.0071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7,118,958

比例（%）

99.6751

反对

票数

182,147

比例（%）

0.3178

弃权

票数

4,000

比例（%）

0.0071

8、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7,281,827

比例（%）

99.9593

反对

票数

19,278

比例（%）

0.0336

弃权

票数

4,000

比例（%）

0.0071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7,282,327

比例（%）

99.9602

反对

票数

18,100

比例（%）

0.0315

弃权

票数

4,678

比例（%）

0.0083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9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
议案

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453,327

7,290,458

7,453,827

比例（%）

99.6887

97.5103

99.6953

反对

票数

19,278

182,147

18,100

比例（%）

0.2578

2.4362

0.2421

弃权

票数

4,000

4,000

4,678

比例（%）

0.0535

0.0535

0.062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者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数量的1/2以上通过。

2、本次审议的议案5、议案6、议案9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

律师：林泽若明律师、郭彬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中创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没有提出新议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中创软件商用中间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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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中创软件商用中间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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